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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-2025-质量激励计划-015 

2025 年 10 月 9 日 

关于以下事项的发展服务部重要通知： 
 

质量激励计划——提供者获得 2026-27 财年质

量激励费率的资格 
D-2025-质量激励计划-015 

 

需要了解的事项 
该指令解释了提供者如何参与质量激励计划 (QIP) 以在 2026-27 财年 (FY) 获得全

额费率。要参与，服务提供商必须具备资格并满足以下要求： 

• 合规 

要参与 QIP，所有服务提供者必须满足以下合规要求： 

o 电子访问验证（EVV） 

o 家庭和社区服务 (HCBS) 设置最终规则 

o 独立审计 

o 在提供者目录中注册 

• 资格条件 

要参与 2025 年秋季 QIP 数据收集，服务提供者必须已经： 

o 在 2024-25 财年提供服务 

o 以费率改革中包含的其中一种服务代码中运营。 

• 新的和重新激活的提供者编号 

2025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获准提供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在提供者审批

过程中完成关于其为个人提供服务的能力调查，从而参与 QIP。稍后将提供

更多关于此内容的详细信息。 
 

 

问题？ 
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QIPQuestions@dds.ca.gov 咨询关于质量激励计划的问题。 
 

 

mailto:QIPQuestions@dds.ca.go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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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更多信息 
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以下资源： 

电子访问验证 

家庭和社区服务 (HCBS) 设置最终规则 

独立审计[《福利与机构法典》第 4652.5 条] 

服务提供者目录 

https://www.dds.ca.gov/rc/disparities/disparity-funds-program/grant-guidelines/
https://www.dds.ca.gov/rc/disparities/disparity-funds-program/grant-guidelines/
https://leginfo.legislature.ca.gov/faces/codes_displaySection.xhtml?lawCode=WIC&sectionNum=4652.5.
https://www.dds.ca.gov/initiatives/provider-directory/

	质量激励计划——提供者获得 2026-27 财年质量激励费率的资格
	需要了解的事项
	问题？
	了解更多信息


